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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

陈　赟＊

　　〔摘要〕　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“道出于二”的时代病候，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际，意味着一种治疗。

尽管黑格尔与李泽厚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分际，尤 其 是 黑 格 尔 提 供 了 一 种 理 论 性 参 照，但 儒 家 对 道 德 与 伦 理 的

思考具有值得注意的内涵，道德处理的是性分问题，回 答 的 是 人 是 什 么 的 问 题，它 指 向 的 是 主 体 与 自 身、主 体 与 天 道

乃至世界整体的关系；而伦理处理的则是 位 分 与 职 分 问 题，回 答 的 是 我 是 谁 的 问 题，它 指 向 政 治 社 会 中 人 与 人 的 关

系，以便为我的权责定位，因而它往往集中体现为 人 的 名 分。道 德 生 活 在 伦 理 秩 序 中 客 观 化、现 实 化，并 以 调 节 者 而

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，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。伦理秩序往往以身份或角色

的名义，发动对人的动员，其 目 的 在 于 以 规 训 的 方 式 把 个 人 转 换 为 共 同 体 的 成 员，对 政 治 社 会 而 言 则 是 化“人”为

“民”；与之相反，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“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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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沈曾植曾将近代以来价值观上 的 困 惑 与 各

种文化———其实 质 是 各 种 不 同 价 值———之 间 未

经消化的杂糅相关联，在《与金 闇 伯》中，他 借 用

佛教 术 语，把 欧 华 思 想 糅 合 的 近 代 现 象 视 为

“嗔”：“近世欧华糅合，贪嗔癡相，倍倍增多，曰路

德之嗔，曰罗斯伯尔之嗔，曰托尔斯泰之嗔，曰马

克斯之嗔。”［１］王 国 维 则 将 近 代 以 来 的 文 化 困 境

概括为“道出于二”：“自三代至于近世，道出于一

而已。泰西通商 以 后，西 学 西 政 之 书 输 入 中 国，

于是修身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之 道 乃 出 于 二。”［２］各

种不同思想与文明系统的要素，并没有被在适当

的架构内按照更具综观高度的“建筑术”予 以 统

一安置，使之各得其所，故 而 不 可 避 免 地 陷 入 紊

乱、紧张与冲突。道德的观念与伦理生活亦往往

受此影响。

一、道德与伦理的分际：

黑格尔和李泽厚的处理

　　在当代语境中，道 德 与 伦 理 似 无 根 本 区 别，

道德往往被理解为“社会意识 形 态 之 一，是 人 们

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”。这一理解内

蕴着某种西方近代的信念前提与理论预设，但却

非古典中国思想的体 现。将 道 德 纳 入 社 会 意 识

的形态，有两点值得注 意：一 是 道 德 归 属 在 意 识

领域，而不是外在行为 或 活 动 区 域，二 是 道 德 的

意识归属在社会架构 之 内，其 意 识 是 社 会 性 的，

而不是超社会性的或非社会性的，由此而导致了

对道德的第三点理解，即如果道德是人与人之间

共同生活与行为的准则和规范，那么人与自己相

处时、人与其他存在者相处时、人 与“天”相 处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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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在道德的辖区之内 呢？上 述 通 行 的 道 德 观

念，通常作为对个体的要 求 而 被 实 施，在 价 值 评

价中，给予“不道德”的评价，已 经 意 味 着 一 种 批

评，但人们却很少说“不伦理”或“不够伦理”这样

的表达。

如果对上述道德观念进行解剖，可以视之为

将黑格尔所谓的道德与伦理杂糅的结果，惟其如

此，才有了既是作为 意 识 之 形 态 的 道 德，又 是 作

为社会规范的道德的统一体。本来，即便是在西

方语 境 中，道 德（Ｍｏｒａｌ、Ｍｏｒａｌｉｔｔ）与 伦 理（ｅ－

ｔｈｏｓ、Ｅｔｈｉｋ、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）也 往 往 是 不 可 分 割 的，

甚至是难以分别其内涵 的 同 义 词。但 黑 格 尔 对

之进行了区分：“道德 的 立 场，从 它 的 形 态 上 看，

所以就是主观 意 志 的 法。按 照 这 种 法，意 志，仅

当它是自身的某种东西，而且它自身在其中是作

为某种主 观 的 东 西，才 得 到 承 认 并 且 是 某 种 东

西。”［３］道德的主观性表现在，“在道德性中，自我

规定可被设想为尚未达到所是都惊 喜 的 纯 粹 骚

动和活动”，“在道德的东西中意志还是与自在存

在的东西相关联，所 以 它 的 立 足 点 是 差 异，而 这

一立足点的发展过程就是主体意志 与 它 概 念 的

同一化。所以，尚在道德性中的应该只有在伦理

的东西中才 能 达 到”［３］（１９８）。在 黑 格 尔 那 里，道 德

仍然属于意识的形态，所谓向内诉求的良知即归

属在道德之域，道德之义重在动机之纯净以及理

性主体之自我规定、自主 立 法，而 不 在 其 展 开 的

后果及功效，也不在其所处的人文脉络与社会情

境，一言以蔽之，道德是人的主体性的标识，它是

一种“应当”，道德的主体更多的是一种个别的理

性意志。而伦理则是 在 现 行 体 制 中 得 以 机 制 化

了的现实伦常，它是“当然”在共同体生活中的落

实，伦理内化到现行体制 中，作 为 社 会 生 活 的 机

制化力量而存在，作为社会或共同体成员的责任

意识之展开，“伦理 意 指 我 们 对我 们 作 为 其 一 部

分的一个 现 行 社 会 所 应 担 负 起 来 的 道 德 职 责。

这些职 责 是 建 立 在 现 行 规 则 和 用 法 基 础 之 上

的……伦理的重要特征是，它责成我们造就出本

已存在的东西”［４］，因而，伦理的主体并不是一个

个别的理性意志，而是克服了“实然”与“当然”鸿

沟的作为共同生活的规 范。如 果 道 德 可 归 在 个

人内在主观习惯之域，那 么 伦 理 则 展 开 在 家 庭、

社会与国家之域，它其实是将个人纳入共同体的

生活 中，将 道 德 与 家 庭、社 会 和 国 家 的 习 俗、惯

例、体制等结合在一起，从 而 使 道 德 在 共 同 体 生

活中达到圆满性的方式，也是主观性的道德达到

其现实性的方式。正因 为 伦 理 渗 透 在 现 行 的 习

俗、体制、机制等中，因而具有更为持久和强大的

力量。如果说道德的主体是个体之“我”，甚至是

《庄子》意义上的“遗物离人而立于独”的个体，在

那里，个人要么与他自 己，要 么 与 超 越 的 天 道 发

生关系，那么，伦理的主 体 则 是 作 为 共 同 体 成 员

之“我们”，只 有在作为共同 体 的 民 族 或 国 家 里，

个人才能克服个别性，获 得 普 遍 性，民 族 或 国 家

对黑格尔 而 言 是 个 人 的“实 体”①。黑 格 尔 甚 至

说：“这些伦理的规定就是实体性或个人的普遍本

质，个体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才同它发生关

系。个体存在与否，对客观的伦理秩序是无所谓

的，唯有客观的伦理秩序才是用以治理个人生活

的持久东西和力量。因此，各个民族都把伦理性

看作永恒的正义，作为自在自为存在着的诸神，相

对于诸神，个人虚浮的忙碌只不过是玩跷跷板的

游戏罢了。”［３］（２８５）在黑格尔那里，作为自然存在的

个体只有与普遍而客观的伦理关联，借助于整个

民族的力量，才能获得现实性［５］。从黑格尔视阈

而言，同样用伦理表达自己伦理学思想的康德，其

所达到的只是道德（Ｍｏｒａｌｉｔｔ），而不是伦理（Ｓｉｔｔｌｉ－

ｃｈｋｅｉｔ）：“康德的语言习惯偏爱于使用道德这个术

语，他的哲学的实践原则几乎完全限于道德这个

概念，简直致使伦理的立场不可能成立，甚至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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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黑格尔主张：“单单只有在‘国家’里人们才有着‘理性的存在’。所有教育的目的都在于要确保个体不会停留在一

个主观的阶段，而是要在国家里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。‘个体’固然可以利用‘国家’作为手段去 达 成 他 或 此 或 彼 的‘私 人’
目的，但只有当每一位个体都克尽其本分，并且摆脱那些非本质性的枝节，那方才是真 理 之 所 在。人 们 要 把 所 有 成 就 都 归

功于国家，只有在国家里他才可成就其本质性的存在。所有个人的价值、所有精 神 的 实 在 性，都 是 单 独 拜 国 家 所 赐。”参 见

李荣添：《历史之理性：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述析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２５５页。



地取消了伦理并对它感到愤慨。”［３］（７７）

黑格尔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有其成见①，但

在剥离其重伦理而轻道德、重国家而轻个人的立

场后，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这一区分。毕

竟，在客观性或现实 性 的 伦 理 生 活 之 外，道 德 仍

有其不可 忽 视 的 意 义，且 道 德 与 伦 理 各 有 其 畛

域，不容混淆，可 相 互 通 达 而 不 可 相 互 代 换。事

实上，李泽厚曾提出两种 道 德 的 区 分，即 宗 教 性

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区分［６］。李泽厚认为，宗教

性道德是绝对主义的伦理学，相信并竭力论证存

在着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 超 越 人 类 总

体的“天意”“上帝”“理性”，正是它们制定了人类

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，这些道德律令或规则具

有普遍性、绝对 性；社 会 性 道 德，本 是 一 定 时 代、

地域、民族、集团，即一定时空条件环境下的或大

或小的人类群体为维持、保护、延续其生存、生活

所要求的共同行为方式、准则或标准。社会性道

德是一种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、微调以适应不断

变化着的生存环境的产物，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

长久习俗。社会性道德才是道德的本质，而宗教

性道德只是社会性道德以超人世、超 社 会 等“异

化”面貌出现的社 会 性 道 德，是 通 过 经 验 变 先 验

方式而建立的，而任何先验或超验的普遍必然只

是一定历史时 期的客观 社 会 性 的 经 验 产 物。在

李泽厚看来，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在中国传

统语境中始终没有分开，而 是 纠 缠 在 一 起；这 已

经不适应现代社会，现代道德只能是宗教性道德

与社会性道德分离架构下的社会性道德，其基础

是现代化的工具－社会本体之上的，以经验性个

人（生存、利益、幸福 等）为 单 位，为 主 体，以 抽 象

个人和虚幻的“无负荷自我”的平等性的 社 会 契

约为基础，因而个人与个人自由就构成道德生活

的主要聚焦点，这种现代社会性的道德的普世性

来自世界经济 生活的趋 同 化 或 一 体 化。这 种 道

德只有对错，而没有善恶。而传统的宗教性道德

往往将善恶判断与各种不同的教义、文化、传统、

意识形态等相连，因此反而达不到其主张的普遍

性。但宗 教 性 道 德 所 处 理 的 人 性 善 恶、人 生 意

义、终极价值之类的宗教 性 课 题，是 现 代 社 会 性

道德所悬置的。因而，宗教性道德如果被纳入私

德即限制在私人领域，还是可以范导者或调节者

而不是以建构者身份与社会性道德发生关系。

李泽厚“两德论”中 的 宗 教 性 道 德 颇 为 接 近

我们所说的道德，而他所谓的社会性道德则接近

这里的伦理。如果说伦 理 的 视 阈 被 限 定 在 人 与

人的关系架构下，那么道德则将视阈引向人与人

的关系之外，譬如在人 与 自 己 的 关 系 中、在 人 与

天的关系中，这是不同的层次或畛域的问题。李

泽厚思路的要点在于以私德安排道德，而以伦理

作为公德，如此，道德本 身 就 成 了 无 关 于 公 共 建

制的私人的、主观的价值选择项。这本身已经是

“世俗时代”［７］业已发生的“视阈下移”的后果，所

谓“视阈下移”意味着观看视野从天人 之 际 的 纵

向视阈下降到人与人之间的水平视阈，于是人被

界定为“社会人”，社会关系 被 视 为 人 的 本 质，天

地人或宇宙人已经不再被作为人 的 可 能 性 被 想

象。道德与伦理完全被下降为社会现象，用以维

系现代法权性个体构成的社会集 合 之 安 全 与 秩

序，不再对生 存 意 义 负 责。因 而，虽 然 李 泽 厚 通

过“两德论”对道德与伦理的关系进行了分别，但

问题在于，在急切拥抱 现 代 性 的 驱 动 下，反 而 无

法从古今之争的大视阈重审道德与伦理的分际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“两德论”又恰恰是希望立足于古

今视阈的连接上，采用“西体 中 用”的 方 式，把 传

统儒家的“天地国亲师”的宗教性道德 作 为 以 个

人权利与社会契约为主导的现代伦理的范导者，

当然是以私德的方式，即 与 情 感 相 联 系，作 为 个

体心安理得甚至安身 立 命 的 私 人 道 德。正 是 在

这里，我 们 看 到 了“两 德 论”的 内 在 紊 乱。毕 竟

“天地君亲师”这样一种本来在共同体 内 部 呈 现

而颇具有客观性与现实性的伦理 反 而 被 作 为 私

德，被作为道德来对待 了，相 反 传 统 儒 家 所 谓 的

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 完 全 没 有 被 注 意。李 泽 厚

希望达到重塑中国社会重人情和 中 国 传 统 为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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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汉语中康德的《道德形而上学》中的“道德”，在康德的辞典中，并不是 Ｍｏｒａｌ，而是Ｓｉｔｔｅｎ；其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》
同样使用的是Ｓｉｔｔｅｎ．



理依归的社会理想，但反而没有触及儒家道德与

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关键，即道德与伦理作为挺立

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在李泽厚的“两德论”里其实并

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，更 准 确 地 说，李 泽 厚 放 弃

了儒家思想对人性的理解，所以对于儒家的借重

只能是“天地国亲师”这个仅 仅 涉 乎 习 俗、规 制、

仪式、信仰等客观性 的 伦 理 生 活 层 面 的 东 西，而

且他还将其主观化了。

二、重访道德与伦理的分际：

从儒家思想的视阈出发

　　当代对儒家人伦的理解被定格在五伦上，但

对古典哲学而言，它 是 以 下 两 者 的 结 合：一 是 仁

义礼智信等五常之德，一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

友等所谓五伦。所谓“吾 圣 人 之 道，由 仁 义 礼 智

以为道德，忠 孝 爱 敬 以 尽 人 伦”［８］，严 格 地 说，仁

义礼智信等作为性中之 德，可 归 在 道 德 之 域，如

果只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层次内 则 无 法 得 到

充分理解；而君臣、父 子 等 则 无 法 被 归 结 在 道 德

之域，应属伦理之域，它 的 确 发 生 在 人 与 人 之 间

的水平层次而非纵向层 次。如 果 分 别 以 五 常 之

德与五伦来探讨道德与伦理，或许会深化对二者

及其分际的理解。

从儒家思想的视阈来看，道德之区域未必是

主观意识之域，仁义礼智信并不是启蒙心态下的

主体自我立法而建立的品质，也不是理性意志的

展开和体现，相反，是 在 超 越 了 人 间 政 治 社 会 秩

序的更大视阈中“得之于天”的 品 质，它 是 天、人

连续性的体现。道 德 也 并 不 仅 仅 是 良 知 或 善 良

意志的问 题，而 是 同 时 包 含 着 良 知 与 良 能 的 问

题，自发性运作的良知良能不仅仅负责良知所承

载的道德判断，而且还引 发 道 德 行 动，因 而 它 是

知行合一的，既是道德判 断 能 力，也 是 道 德 践 履

能力。从意识之形态的视角去看道德，必然省略

其中的 良 能 部 分。孟 子 以“不 虑 而 知”“不 学 而

能”规定良知与良能，并非说道德 的 觉 悟 与 展 开

不需要立足于学习过程，而是说道德中的良知和

良能作为自发运作的机制，它有超越人的意志与

建构，即得之于天的向度，“良能良知，皆无所由，

乃出于天，不系 于 人”［９］。但 这 并 不 是 说 它 始 终

处于发用的状态，而是有时因人自身的原因在沉

睡，因而需要被唤起；因人自身的原因微弱不定，

因而需要被巩固，但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制作

它、建构它。良 知 良 能 必 须 作 为 人 的 内 在 能 力，

即人性的本有内容 来 理 解，“‘人 之 所 不 学 而 能，

不虑而知 者’，即 性 之 谓 也。学、虑，习 也。学 者

学此，虑者虑此，而 未 学 则 已 能，未 虑 则 已 知，故

学之、虑之，皆以 践 其 所 与 知、与 能 之 实，而 充 其

已知、已能之理耳”［１０］。

《孟子·告 子 上》说：“仁 义 礼 智，非 外 铄 我

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 思 耳 矣。”道 德 超 越 了 人 的 建

构，必须被视为“天之与我者”，即“在 人 之 天”来

理解；人内在地即具有“天德”，乃 是 人 与 宇 宙 连

续性的体现。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仁义礼智，或者

与元亨 利 贞 关 联①，或 者 与 金 木 水 火 土 五 行 关

联②。之所以被命名为性中之天德，那是说它 既

非人所能给予，亦非人所能剥夺，德性是人必须接

纳的东西，它包含着被动给予的向度，即不能从主

体设定的价值化机制加以理解的东西，但是这并

不是说人对于道德只具有完全的被动性，这里同

样包含着主体主动构成的维度，仁义礼智信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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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朱熹云：“仁义礼智，便是元亨利贞。”（载《朱 子 语 类》卷６，《朱 子 全 书》第１４册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、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

２００２年版，第２４６页）盖卿所录朱熹与门人关于性与天道的问答也涉及这一点：“吉甫问性与天道。曰：‘譬如一条长连底物

事，其流行者是天道，人得之者为性。’《乾》之‘元亨利贞’，天道也，人得之，则为仁义礼智之性。”（载《朱子语类》卷２８，《朱子全

书》第１５册，第１０３５页）朱熹又云：“性，以赋于我之分而言；天，以公共道理［倪录作‘公共之本原’］而言。天便脱模是一个大

底人，人便是一个小底天，吾之仁义礼智即天之元亨利贞。凡吾之所有者，皆自彼而来也。故知吾性，则自然知天矣。”（载《朱

子语类》卷６０，《朱子全书》第１６册，第１９３７页）王夫之云：“且在性之所谓仁义礼智者，有其本而已，继乎天之元亨利贞而得名

者也，在率性之前而不在修道之后。”（载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４“论语·学而篇”，《船山全书》第６册，第５９３页）王夫之又云：“元

亨利贞，天之德也。仁义礼知，人之德也。‘君子行此四德者’，则以与天合德，而道行乎其闲矣。此子路未入之室，抑颜子之

‘欲从末繇’者也，故曰‘知德者鲜’。”（载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６“论语·卫灵公篇”，《船山全书》第６册，第８２４页）
朱熹云：“仁木，义金，礼火，智水，信土。”（载《朱子语类》卷６“性理三”，《朱子全书》第１４册，第２４３页）



乃是天人合撰的共同作品。这种被动给予和主动

构成体现在《孟子·尽心上》的“所性”概念中：“广

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

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

大行不 加 焉，虽 穷 居 不 损 焉，分 定 故 也。君 子 所

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睟然，见于面，盎于

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”仁义礼智信并非性

之全体与本然，而是主体“所性之德”［１０］（８２１、８２９、８３５）。

朱熹对此理解之核心是：“其所得于天者，则

不以是而有所加损也。”［１１］朱熹又 云：“所 性 而 有

者也，天道也。”［１１］（４９）“所 性”为 天 之 所 命，“天”与

“命”并不能被视为实体化的推动者，也不必在李

泽厚的超验的宗教性与绝对性上加以理解，而是

意味着一种超出了人为而自行发生的运作机制，

可以称为“天的机制”。《孟子·万 章 上》云：“皆

天也，非 人 之 所 能 为 也。莫 之 为 而 为 者，天 也。

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它是一种没有给予者的给

予，一种没有推动者的推 动，由 此 天 及 其 所 命 意

味着是一种运作之自 发 性，给 予 之 自 发 性。“所

性”源自天之无给 予 者 的 给 予，故 而 作 为 道 德 性

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，系“所 性 于 天 命 者”，是

某种自己来到自身的能 力，是 故 谓 之 良 能，即 便

是学习修养，也 只 是 调 动、触 发 这 一 自 发 性。这

意味着五常之德超出了价值化机制，后者在主体

化了的人的视角性观看与评价中、在有用性中生

成，价值化机制是将质性各个差异的存在者纳入

同一价值刻度的方式，价值化机制因而可以称为

“人的机制”，在这种机制中，人被刻画为“主体”。

然而“所性”却超出了这种主观化的机制，而展现

出无法主观化的“价值阙如”①之维度，即无法被

价值化机制所穿透，“所性”乃是那种必须从自身

出发被领会、从自身出发被理解的东西。价值作

为“人的机制”，对于“所性”而言总 是 不 充 分 的，

这是因 为“所 性”背 后 的“主 体”是 天 而 不 是 人。

胡 宏 指 出：“五 典，天 所 命 也；五 常，天 所 性

也。”［８］（１３７９）船山 也 强 调：“仁 义，性 之 德 也。性 之

德者，天 德 也。”［１０］（８９６）既 然 仁 义 礼 智 并 非 主 体 通

过使用与评价而设定的价值，那么道德性本身也

就不能被 理 解 为 与 事 实 相 对 的 价 值，更 准 确 地

说，无论是事实还是价值，均 不 是 抵 达 仁 义 礼 智

的恰当方式，道德具有一种不能为事实与价值所

把捉的不透明性，但它同时又能引发并促成价值

与事实。仁义礼智一旦发用呈现，它就以不言而

喻的方式被体验，不言 而 喻 意 味 着 知 之 深 切，言

之不能及 而 心 无 不 悉，切 于 身 心 之 所 安 而 不 可

离，如痛痒之在 身，委 屈 微 细，无 所 不 察，言 不 能

及而心自分明。由于天 不 必 在 超 验 实 体 维 度 上

加以理解，而是在更大更广的气化世界及其秩序

不能透明化给予的纵深层次，只要在主体有限性

被意识到的地方，天命 便 作 为 限 制 而 对 之 显 现，

因而世界的祛魅本身并不构成对 儒 家 天 命 的 挑

战与解构，相反，天命的 概 念 使 得 主 体 之 人 通 过

内在之德而与更大更广的秩序 关 联 起 来：“此 天

之所被，人莫之 致 而 自 至，故 谓 之 命……圣 人 说

命，皆就在天之气化无心而及物者言之。天无一

日而 息 其 命，人 无 一 日 而 不 承 命 于 天。”［１０］（６７８－６７９）

人之“所性”之所以生成变化，便在于命不息而性

日生，故而人也必须借此以成其性。

但当“性”为“所 性”之 际，便 已 非 性 之 本 然，

而是已经包含了人的 主 动 构 成 向 度。就 性 之 作

为被给予者的向度而 言，不 仅 仁 义 礼 智，而 且 声

色臭味安逸，都是人人 所 有 之 性；就 人 之 所 有 而

言，并非仁义礼智比声色臭味更普遍而声色臭味

更特殊，真实情况毋宁是普遍与特殊并不能把握

二者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其实是用“大体”与“小体”

来指涉两者。但若就 性 之 构 成 向 度 而 言，“养 其

大者为 大 人，养 其 小 者 为 小 人”（《孟 子·告 子

上》）。因而在 性 之 构 成 方 面，人 们 的“所 性”不

同，这种不同是对小体、大体的不同认取造成的。

仁义礼智是君子的“所 性”，形 色 却 非 其“所

性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云：

　　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

鼻之于臭 也，四 肢 之 于 安 佚 也，性 也。有 命

焉，君子不 谓 性 也。仁 之 于 父 子 也，义 之 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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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价值阙如”，参见云格尔：《价值阙如之真理》，张 宪 译，载 王 晓 朝、杨 熙 楠 主 编：《现 代 性 与 末 世 论》，广 西 师 范 大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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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知之于贤者也，圣人

之于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

之所以君子所性仁义礼 智，而 非 声 色 臭 味，乃 是

君子在给予性中有所择，有 所 受，这 种 选 择 与 接

受本身就是人 对道德的 主 动 构 成 的 维 度。船 山

说：“‘所欲’者，以 之 为 欲 也。‘所 乐’者，以 之 为

乐也。‘所性’者，率之为性也。”［１０］（１１３１）所谓的“所

性”已 经 包 含“以……为 性”，即 从 天 的 被 动 给

予———命———中选择一 部 分 内 容，而 非 全 部，作

为人之 性。就 性 之 本 然 而 言，所 有 人 都 是 一 样

的，但不同 存 在 层 次 的 人“所 性”并 不 相 同：“性

者，人之同也；命于天者同，则君子之性即众人之

性也。众人不知性，君子知性；众人不养性，君子

养性；是君子 之 所 性 者，非 众 人 之 所 性 也。声 色

臭味安佚，众人所性也。仁义礼智，君子所性也；

实见其受于天者于未发之中，存省其得于己者于

必中之节也。……故 性者，众人之所同也；而以

此为性，因以尽之者，君子所独也。”［１０］（１１３１－１１３２）

君子所性为 仁 义 礼 智，而 非 形 色，则 其 所 性

者为“天与”之大体，而非“天与”之 小 体；但 对 于

圣人而言，则形色亦其“所性”，圣人之践形，其实

就是从 声 色 臭 味 中 见 其 天 德，《孟 子·尽 心 上》

曰：“形色，天性也。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”焦循

指出：“孟子言人 性 之 善 异 乎 禽 兽 也。形 色 即 是

天性，禽兽之形色不同乎 人，故 禽 兽 之 性 不 同 乎

人。惟其为人 之 形、人 之 色，所 以 为 人 之 性。圣

人尽人 之 性，正 所 以 践 人 之 形。苟 拂 乎 人 性 之

善，则以人之 形 而 入 于 禽 兽 矣，不 践 形 矣。孟 子

此章言性，至精至明。”［１２］到 了 圣 人 境 地，不 仅 道

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，即便是生物性也能

为道德性所充实而彰显人性的本质与光辉，因而

道德性不再与精神性、理性等所意味着的大体捆

绑，而是小体不小、大体不大，一皆是人之所以为

人之本质。

道德的被动给予的向度与主动构成的向度，

相反相成，共同构成了儒家对道德的理解。可以

将这种理 解 看 作 道 德 实 在 论 与 建 构 论 的 统 一。

道德是天人之间的连续性的体现，但人所能建构

的乃至人的建构能力本 身，都 不 是 人 的 发 明，而

是源自一种更高的被给予性。因而在道德之极，

往往有其实而忘其名，道德更多是“价值阙如”之

真理，因而并不能归结为基于主体意志的主观化

建构。如果反过来按照现代人的解释，仁义礼智

信就会被 认 为 是 社 会 化 的 道 德，它 只 是 人 的 事

情，是与事实相对的价 值，它 被 认 为 可 以 在 社 会

框架内得 到 充 分 说 明，至 于 它 被 提 升 到 天 的 高

度，则被视为人的有意识的建构。这样的看法背

后假设了浮士德式的自负的现代个人形象。

与仁义礼智不同，伦理关系中的君臣、父子、

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伦，关涉的则是政治－社会中

人与人的关系，伦理意味着由此关系而产生的社

会或政治的种种不同责任，它可以视为政治社会

中因名位不同而产生 的 与 角 色 相 应 的 职 责。借

用儒家的语汇，道德集中在人 的“性 分”，而 伦 理

聚焦于人的“位分”与“职分”，它们都不是意识的

形态，虽然它们可以纳入意识的观照对象。性分

的问题，其实就是“人是什么”的 问 题，它 可 以 理

解为某一存在者的类本质，对 人 而 言，“性 分”意

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 分 界 和 边 际。能 够 提 出 人

之所以为人的性分这一问题，是基于超出了人的

背景，即一个将人与非人（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）

同时包含在其中的更宽厚的背景。传统的“人禽

之辨”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提出 的，它 不 能 被 还 原

为政治－社会内部的问题，或者说不能仅仅在政

治－社会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。故而，“性分”问

题往往关涉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意义，作为一个

问题，它的提出往往基 于 宇 宙 论 秩 序 的 背 景，或

形而上学背 景，或 神 学 的 背 景。总 之，性 分 唯 有

在天人之际的纵向视 阈 中 才 得 以 成 为 问 题。如

果换用孟子的表述，道德归属“天 爵”，则 包 含 位

分与职分之道的伦理往往与“人 爵”相 关。因 为

道德主要并不涉及政治社会中通 过 种 种 方 式 建

构的身份与角色，尽所有身份与角色的总和也并

不足以完全通达“性分”，然而伦理却无法脱离这

种身份与角色来思考。

然而，人总 是 生 活 在 政 治—社 会 中，总 是 生

活在伦常角色与礼法身份中，伦理生活面向具体

的普遍性，角色与身份 的 归 宿 与 责 任，其 意 义 在

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有机团结，指向人在人间的

认同与归宿。这种伦理 生 活 不 能 被 视 为 主 观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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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在之德的附属形式，如王夫之所说：“人之为

伦，固有父子，而非缘人心之孝慈乃始有父有子，

则既非徒心有之而实无 体 矣；乃 得 至 诚 之 经 纶，

而子臣弟 友 之 伦 始 弘，固 已。”［１０］（８３４）“位 分”与 人

所处的社会地位与角色有关，它或许并非自觉的

社会分工的产物，但人与 人 交 往、互 动 过 程 中 所

产生的角色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分际，譬

如当两个人在交际过程中分别以父 与 子 的 角 色

出现时，父、子就分别构成他们的位分，这一位分

要求父和子作为不同的责任方，以其义务完成二

者之间交往的角色伦理责任。“职 分”则 与 人 的

职位有关，它指向行业之道或职业伦理对人的要

求。无论是位 分，还 是 职 分，都 是 在 政 治—社 会

内部框架中达成的，它回应的并不是人是什么或

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在的问题，而是“我是谁”的问

题。“我是谁”的问题，一开始就假设了我作为一

个个体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前提，而不会涉及人以

外的其他存在者。它 自 始 至 终 都 将 人 置 放 在 人

与人的关系架构下，因而关系性构成了位分与职

分的关 键。追 问 我 是 谁，也 就 是 追 问 我 的 伦 理

“身份”以及与这个身份相应的责任，我的身份就

是我在某一个社会中的 定 位，明 白 了 这 个 定 位，

才能理解与这个身份相 应 的 责 任，何 者 当 为，何

者不当为。说我是一位父亲与说我是一个教师，

同时意味着亮出了我的责任，这一责任之所以是

社会性的，乃是 因 为 它 将 我 与 他 人 联 系 在 一 起，

必须通过与他者的关系，我 才 能 提 出、理 解 并 完

成我的相应责任，后者意味着我对自己与他人交

互关系中的自我承诺，而在政治—社会之外的视

阈内，无法回答“我的责任”在 哪 里 这 样 的 问 题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位分与职分回应的并不是我在宇

宙中的位置，而是我在政治—社会中的位置。另

一方面，伦理生活也是将我纳入政治—社会的秩

序中的某 种 方 式，它 使 得 我 既 可 以 以 此 分 辨 别

人，也可以以此自我理解。

伦理作为共同生活的秩序，它建立在默认一

致即意志协调的基础上，通过习俗、宗教、体制等

一系列机制化方式构成，尤其是伦理生活基于家

庭生活的原型并由这个原型而扩展①，它将人的

伦理身位的区分渗透到集体与个人的无意识中，

整个人文世界都构成滋养它的象境，而此人文象

境以象征、暗示乃至强制等各种方式唤起人的伦

理身位意识，以至于作为第二自然而存在。但相

对于仁义礼智所表达的道德性，伦理具有建构性

的意味，它被视为圣人 制 作 而 构 筑 的 人 文 世 界。

“于是先圣乃仰观 天 文，俯 察 地 理，图 画 乾 坤，以

定人道，民始开 悟，知 有 父 子 之 亲，君 臣 之 义，夫

妇之别，长 幼 之 序。于 是 百 官 立，王 道 乃 生。”②

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、夫妇之别、长幼之序作为人

道，并不是在意识中，而是在礼中，即连接风俗与

制度的礼中，得以被固 定 下 来，因 而 它 不 再 是 意

识的形态，而是具有超 出 了 意 识 的 客 观 性 内 容，

它被作为 人 类 所 独 有 的“人 道”而 被 建 构 起 来。

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载：“亲亲，尊尊，长长，男女之

有别，人道之大者也。”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 女 有

别，不是道德上的应当，而是通过体制化、机制化

方式被纳 入 生 活 秩 序 中 的 具 有 现 实 性 的 规 范。

这种规范虽然有其自然演化的一面，但更重要的

是人之所立：“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

亲有纪，此非 天 之 所 为，人 之 所 设 也。夫 人 之 所

设，不为不立，不 植 则 僵，不 修 则 坏。”［１３］当 然，人

之所 设、所 立③，亦 因 乎 民 性。《淮 南 子·泰 族

训》载：“先王之制法也，因民 之 所 好 而 为 之 节 文

者也。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礼，故男女有别。因

其喜音而制 雅 颂 之 声，故 俗 不 流。因 其 宁 家 室，

乐妻子，教之以顺，故父子有亲。因其喜朋友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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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·家人·彖传》云：“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而家道正。”在此基础上增加君君、友友，即构成伦常 之

大体。
参见陆贾著、王利器撰：《新语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９页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曰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暖衣，

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 司 徒，教 以 人 伦：父 子 有 亲，君 臣 有 义，夫 妇 有 别，长 幼 有 序，朋 友 有 信。”缘

此，伦常并不是自然给予的，或自然界本有的，而是依照圣人的教化方式与制作方式建立的。
《管子·君臣下》曰：“古者，未知君臣上下之 别，未 有 夫 妇 妃 匹 之 合，兽 处 群 居，以 力 相 征。”大 致 相 近 的 意 思 见《白

虎通·号篇》《论衡·齐世篇》《庄子·盗跖篇》等。



教之以悌，故 长 幼 有 序。然 后 修 朝 聘 以 明 贵 贱，

飨饮习射，以明长幼，时搜振旅，以习用兵也。入

学庠序，以修 人 伦。此 皆 人 之 所 有 于 性，而 圣 人

之所匠成也。”

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，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

说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 子”，这 其 实 并 不 是 孔 子

所发明 的 道 理，而 是 古 之 明 训①。《谷 梁 传·宣

公十五年》载：“君 不 君，臣 不 臣，此 天 下 所 以 倾

也。”只有当每个人在 共 同 生 活 秩 序 中 责 权 的 层

次各得其所时，他 才 真 正 地 从 属 于 伦 理 共 同 体，

而礼制便是确 认并巩固 伦 理 责 权 的 方 式。一 个

权责位分或职分作为道德之“实”，即对应着相应

的伦理之“名”，《白虎通·三纲六纪篇》载：“君臣

者何谓 也？ 君，群 也，下 之 所 归 心。臣 者，繵 坚

也，属志自坚固。父子者何谓也？父者，矩也，以

法度教子。子者，孳孳无已也。故《孝经》曰：‘父

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’此君臣父子称名之实

也。”名即是伦理身位之“分”，《吕 氏 春 秋·处 方

篇》载：“凡为治必先定分。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

位，则下不踰节，而上不苟为矣。少不悍辟，而长

不简慢矣”，“同异 之 分，贵 贱 之 别，长 幼 之 义，此

先王之所慎，而治乱之 纪 也”。伦 理 又 被 称 为 名

教，就是因为它将伦理身位的权 责 化 为“分”，并

以礼的方式固定此“分”。《左传·庄 公 十 八 年》

所记载的“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”，正 是 通 过 不 同

的礼数来辨别不同主体在政治社会 中 的 身 份 与

权责。

关于礼与分的关系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卷

一“周纪”中有透彻之论述，当 然，这 种 分 析 是 从

统治而不完全是从伦理视角给出的：

　　天子之 职 莫 大 于 礼，礼 莫 大 于 分，分 莫

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。何谓分？君、

臣是也。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夫

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

伦之力，高世之智，莫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

以礼为之纪纲哉！是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

诸侯，诸侯 制 卿 大 夫，卿 大 夫 治 士 庶 人。贵

以临贱，贱以承贵。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

足，根本之制 支 叶，下 之 事 上 犹 手 足 之 卫 心

腹，支叶之庇 本 根，然 后 能 上 下 相 保 而 国 家

治安。故曰 天 子 之 职 莫 大 于 礼 也。文 王 序

易，以乾、坤为首。孔子系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

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”言君臣之

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秋》抑诸侯，尊王

室，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以是见圣人于

君臣之际 未 尝 不 惓 惓 也。非 有 桀、纣 之 暴，

汤、武之仁，人 归 之，天 命 之，君 臣 之 分 当 守

节伏死而 已 矣。是 故 以 微 子 而 代 纣 则 成 汤

配天矣，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，然二

子宁亡 国 而 不 为 者，诚 以 礼 之 大 节 不 可 乱

也。故曰礼莫 大 于 分 也。夫 礼，辨 贵 贱，序

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，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。

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

礼之大经 也。名 器 既 亡，则 礼 安 得 独 在 哉！

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，辞邑而请繁缨，孔子

以为不 如 多 与 之 邑。惟 名 与 器，不 可 以 假

人，君之所 司 也；政 亡 则 国 家 从 之。卫 君 待

孔子而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则

民无所措 手 足。夫 繁 缨，小 物 也，而 孔 子 惜

之；正名，细务 也，而 孔 子 先 之：诚 以 名 器 既

乱则上下 无 以 相 保 故 也。……故 曰 分 莫 大

于名也。

这里的关键是“礼莫大于分，分 莫 大 于 名”，换 言

之，伦理秩序的最核心者乃是名分，有了名分，就

有了这么做的正当性，没 有 名 分，也 就 没 有 正 当

性。伦理之所以不同于道德，就在于道德可以是

心中所具之德，发与不 发 无 害 于 其 为 道 德，作 为

能力，虽其一生未发，亦不可谓之无德；但礼却是

以制度化、体制化的方 式 因 而 也 是 以 机 制 化、客

观化的方式对权责的区分与合理性界域的贞定。

王夫之正确地指出，如果说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

关联 着 天 人 之 连 续②，那 么，作 为 伦 理 生 活 秩 序

的“礼”则是人道之独：“天 之 生 人，甘 食 悦 色，几

与物同。仁义智 信 之 心，人 得 其 全，而 物 亦 得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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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语·晋语四》记载晋勃鞮之言曰：“君君臣臣，是谓明训。”
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之德与仁义礼作为道所指并非同一，这里涉及的是道、德的分别。



一曲。其为人所独有而鸟兽之所必无者，礼而已

矣。故‘礼’者，人道也。礼隐于心而不能着之于

外，则仁义智信之心虽或偶发，亦因天机之乍动，

与虎 狼 之 父 子、蜂 蚁 之 君 臣 无 别，而 人 道 毁 矣。

君子遭时之不造，礼教堕，文物圯，人将胥沦于禽

兽，如之何其不惧邪？”［１４］这 里 的 礼 即 伦 理 秩 序，

它并非内在德性所可范围①，而是将内在德性展

开为人文世界因而有着客观化的表现形式，例如

风俗习惯、典章制度、政治法律、科学艺术等都是

礼的范围，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六 艺”皆 为 礼 典，《史

记·太史公自序》谓《春秋》为礼义之 大 宗，船 山

谓礼“是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之实蕴也”［１４］（９）。

仁义礼智信五 常 之 德 与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

之伦理有何关系？《孟子·离娄上》载：“仁之实，

事亲是也；义之 实，从 兄 是 也。”仁 义 礼 智 具 于 心

而为德 性，它 虽 然 可 以 呈 现，但 那 只 能 是 通 过

“思”而获得的内在呈现，也即对着能思者一人的

呈现。一旦发之 于 外，见 之 于 事，则 获 得 客 观 化

的呈现，这种客观化意味着个体本有的内在之德

因着客观化的表现而获得可感性，连通人我之际

的活动，这就是伦理生活。伦理生活将个人内在

之德带入到人与人共同 生 活 的 脉 络 中。但 正 因

为如此，孝悌作为伦理生活之现实与作为道德的

仁义礼智信分属不同层 位。程 颐 之 所 以 不 同 意

汉儒将孝弟视为仁之本的观念，而是将之修改为

孝悌是践履仁义之本［９］（１２５），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

个在后世引起广泛争议的看法，即仁义礼智才是

性之德，而孝悌无法作为性之德来对待。

　　问：“‘孝弟为仁之本’，此是由孝弟可以

至仁否？”曰：“非 也。谓 行 仁 自 孝 弟 始。盖

孝弟是仁之 一 事，谓 之 行 仁 之 本 则 可，谓 之

是仁之本则不可。盖仁是性［一作本］也，孝

弟是用也。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，几曾有

孝弟来？［赵本作几曾有许多般数来？］仁主

于爱，爱莫 大 于 爱 亲。故 曰：‘孝 弟 也 者，其

为仁之本欤！’”［９］（１８３）

这一 看 法 甚 至 引 起 了 朱 熹 的 不 安、后 世 的 深

排②。其实，程颐的看法并非孤例，谢良佐谓“孝

弟非仁”，王伯安谓“仁祇求于 心，不 必 求 诸 父 兄

事物”［１５］，皆可相通。陈淳同样区 分 忠 信 孝 悌 与

仁义礼智：“忠信是 就 人 用 工 夫 上 立 字。大 抵 性

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 位，万 善 皆 从 此 而 生，此 四

位实为万善 之 总 括。如 忠 信、如 孝 弟 等 类，皆 在

万善之中。孝弟便是个仁之实，但到那事亲从兄

处，方始 目 之 曰 孝 弟。忠 信 便 只 是 五 常 实 理 之

发，但到那接物发 言 处，方 始 名 之 曰 忠 信。”［１６］后

世对程颐上论的批驳，显然是在世俗化的视野中

否认性德可以形而上的方式独存，从而否认道德

与伦理的区别，其实质是以伦理代道德。判定一

个人是否忠孝，并不能通过其“所 性”来 判 断，而

必须看他的所作所为，虽然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

可以说：“若所性之 孝，不 以 父 母 之 不 存 而 损；所

性之弟，不以 兄 弟 之 有 故 而 损。周 公 善 继 人 志，

大舜与象俱喜，固不以有待为加损也。至于英才

之不得，则所谓‘人不知而不 愠’，其 又 何 损 于 性

中成己、成物之能耶？”［１０］（１１３０）但是，从“所性”的意

义讨论忠孝等伦理，将 其 作 为 德 性 来 看 待，也 只

是说他有 忠 孝 的 潜 在 能 力，但 对 于 伦 理 生 活 而

言，只有能力而没有行 为 的 展 开 与 表 现，就 会 沦

为虚寂。然而对道德性而言，则不必展开在活动

中，虽然不得其实在化 表 现，但 其 在 思 中 的 唤 起

仍然有 其 意 义。不 与 事 接、不 与 人 交 的 存 养 之

功，可以 指 向 仁 义 礼 智，但 却 不 能 指 向 忠 孝 或

孝悌。

伦理是道德的现实化与客观化，如果不能在

伦理生活及其人文制度中展开，那么道德的发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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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仅从性中之德上，所可见的与其 说 是 人 禽 之 异，毋 宁 说 是 天 人 之 间 的 连 续 性，在 天 命 流 行 层 次，人 与 物 并 无 区

隔：“仁义只是性上事，却未曾到元亨利贞、品物流行中拣出人禽异处。君子守 先 待 后，为 天 地 古 今 立 人 极，须 随 在 体 认，乃

可以配天而治物。”参见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９“孟子·离娄下篇”，《船山全书》第６册，第１０２９页。
程树德谓“《集注》外注尚有程子‘性中祇有仁义礼智，曷尝有孝弟来’一段。明季讲家深诋之，谓与告子义外同病。

清初汉学家诋之尤力。考朱子《文集》〈答范伯崇〉云：‘性中祇有仁义礼智，曷尝有孝弟来。此语亦要体会得是，若差卽不成

道理。’是朱子先已疑之矣。疑之而仍采为注者，门户标榜之习中之也。是 书 既 不 标 榜，亦 不 攻 击，故 不 如 删 去 以 归 简 浄”。
参见程树德：《论语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，第１５页。



要么依赖主体的充分自觉，这对中人以上的极少

数人或许是可能的，但 对 大 多 数 人 而 言，则 几 乎

是不可能的，即便对于中 人 以 上 的 人，如 果 没 有

伦理的落实，仁义礼智的发用也会有先后次序轻

重缓急的问题。《礼记·曲礼》提出：“道德仁义，

非礼不成。”这不是说，仁义礼智信如果没有礼就

不存在，而是说，道德 出 于 天，由 天 而“生”，通 过

伦理生活才能最终完“成”。正 如 刘 彝 所 云：“仁

也，义也，知也，信也，虽有其理而无定形，附于行

事而后著者也。惟礼，事为之物，物为之名，有数

有度，有文有质，咸有等降上下之制，以载乎五常

之道。然则五常 之 道 同 本 乎 性，待 礼 之 行，然 后

四者附之以行，此礼之所 以 为 大，而 百 行 资 之 以

成其德焉。”［１７］道德如果不能通过伦 理 生 活 来 展

现，就不能被纳入人文化 成 的 世 界，而 只 能 对 那

些理性主体显现，而不是进入常人的视听言动之

中。《论语·微子》言：“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。君

臣之义，如 之 何 其 废 之？欲 洁 其 身，而 乱 大 伦。”

此为子路对隐居修德不仕者的批评，这种批评之

所以中肯，就在于脱离伦理生活的道德助长隐修

之风，从而脱离作为 人 的 生 存 维 度 的 世 界 性，这

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

另一方 面，在 伦 理 生 活 已 经 被 败 坏 的 情 况

下，主体通过道德性的存 心 养 德，可 以 挑 战 败 坏

了的风 俗 习 惯。譬 如 在 天 下 无 道 之 时，政 教 颓

坏、人心不古，主体仍然可以以德润身，道之不在

天下而犹可见之一身。因而主体之超拔流俗，皆

有赖于道德，道德所 携 带 着 的 源 自 天 的 力 量，可

以成为个体对于陷落的政治社会共 同 体 中 的 种

种人为之体制、机 制。而 且，如 果 没 有 道 德 的 力

量，“伦理”生 活 本 身 就 会 沦 落 为 恶 的 共 谋 或 默

成。当年孔子与宰我讨论三年之丧，二人的着眼

点不同，冯厚 斋 曰：“宰 我 之 所 惜 者，礼 乐 也。夫

子之所以责者，仁 也。仁 人 心 而 爱 之 理 也，孩 提

之童，生 而 无 不 知 爱 其 亲 者，故 仁 之 实，事 亲 是

也。礼所以节文 之，乐 所 以 乐 之，岂 有 不 仁 而 能

行礼乐者乎？”［１８］宰我 的 出 发 点 是 礼 乐，即 伦 理，

而孔子的出发点则是道 德，没 有 道 德 的 伦 理，会

成为人性自我 颠覆的场 域 与 异 化 力 量。更 重 要

的是，特定社会里具体个人的位分与职分的多重

化必将导致人的多重化，而只有通过性分的力量

才能回归完整性与统 一 性。故 而 道 德 与 伦 理 的

统一，乃是儒家的根本主张。道德与伦理的统一

意味着，道德不但要与家庭原型及其精神的各种

条件与现实状况相结合，而且还必须渗透到习俗

中，通过习俗的机制化 方 式 发 生 作 用；而 伦 理 生

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必 须 有 道 德 的 支 撑，才 能

获得其 逸 出 现 行 生 活 秩 序 的 力 量。程 瑶 田 云：

“吾学 之 道 在 有，释 氏 之 道 在 无。有 父 子，有 君

臣，有夫妇，有长幼，有朋友。父子则有亲，君 臣

则有义，夫妇则 有 别，长 幼 则 有 序，朋 友 则 有 信。

以有伦故尽伦，以有职 故 尽 职，诚 者 实 有 焉 而 已

矣。”［１９］佛教并非不讲道德，但其道德不能在伦理

生活中获得肯定性表 现，因 而 其 德 乃 为 虚 德，它

不能与个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身位 结 合 起 来 而 呈

现为一种客观性的生活秩序，相反它只是在与现

实秩序相分离的内在精神世界里展现自己，而儒

家则致力于这两个世 界 的 统 一，唯 有 这 种 统 一，

才能深刻地促成人格的多重维度的统一。

三、“人”与“民”的张力

　　道德对人的关注，超出了特定社会或共同体

的脉络，它在两个维度上展开：一方面，道德将人

引向与天道的关系，而天道在某种意义上又关联

着存在者整体，因而以 天 道 为 中 介，道 德 的 主 体

关切的是存在者整体，这个整体不能化约为特定

而具体的社会或共同 体；另 一 方 面，道 德 将 人 引

向与他自己的关系，而他自己同样不能为特定社

会中的位分和职分所 定 义，而 是 指 向 人 的 性 分，

即人之为人的本分。但 伦 理 生 活 是 具 体 而 特 定

的社会或共同体中的秩序，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引

向人的位 分 与 职 分———政 治 社 会 中 的 名 分。就

此而言，道德与伦理的张力大致对应于卢梭所刻

画的人与公民之间的 张 力。卢 梭 深 刻 地 感 受 到

后一种张力：“由 于不得不同自 然 或 社 会 制 度 进

行斗争，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

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，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

这两种人。”［２０］卢梭那里与公民对 立 的 人 往 往 被

其称为“自然人”。“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

活的；他是数的单位，是绝对的统一体，只同他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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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。公 民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分

数的单位，是依赖于分母 的，它 的 价 值 在 于 他 同

总体，即同社会的关系。”［２０］（２４）自然人的观念可能

存在着歧义，但卢梭所强调的是，“他首先是人”，

而不首先是英国人或罗马人或斯巴达人，自然人

的天职是取得人品，“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，他就

知道怎样做人，他在紧急关头，而且不论对谁，都

能尽到做人的本分”［２０］（２８）。这种尽自己作为人的

责任，乃是人而不是公民 的 天 职，公 民 的 天 职 是

效忠共同体或社会，譬如爱国主义 就 是“成 为 公

民（或国民）”的教育的构成部分，但不必是“成为

人”的教育 的 构 成 部 分①。在《社 会 契 约 论》中，

两者的 对 照 被 表 述 为“人 的 宗 教”与“公 民 的 宗

教”，基督教 作 为 人 的 宗 教，不 但 没 有 让 个 人 心

系国家，相反使之与国家 分 离，人 的 悲 惨 状 况 被

视为由人与公民之间的矛盾造成的［２１］。譬如，依

据卢梭所提供的例子，安提戈涅的困境就在于必

须在城邦的法则（伦理）与人道的法则（道德）之

间进行选择。我 们 可 以 从 道 德 与 伦 理 的 视 角 分

析人与公民之间的张力。公 民 作 为 生 活 在 特 定

社会中的人，不得不 服 从 于 这 个 社 会 的 伦 理，而

每个特定社会都是地方性的，因而其伦理生活本

身也具有地方性，不同地方的社会之间的伦理生

活难以协调，同样的爱国主义作为不同地方之伦

理生活的构成部分，却会造成这些地方伦理生活

之间的张力。伦 理 生 活 因 为 其 地 方 性 而 更 可 能

具有柏拉图刻画的“洞穴”的特性，他将个人与共

同体捆绑在一起，以至于个人不能同等地同他自

身或同他的同类发生关系。卢梭主张，与公民不

同的人，作为道德的人，而 不 是 生 活 在 特 定 伦 理

生活样式 中 的 人，才 可 能 与 自 己 和 同 类 发 生 关

系。我们不必坚持卢 梭 在 人 与 公 民 之 间 的 绝 对

对立，但他所发现的两者 之 间 的 张 力，时 至 今 日

其意义也并未褪色。其 对 于 成 为 人 与 成 为 公 民

的区 分，为 道 德 与 伦 理 的 分 际 提 供 了 一 个 切

入口。

然而，尽管现代以来的道德－伦理思想都指

向主体性的道德，个人自 主 性 被 特 别 强 调；但 同

样更加真实的是，在现代 社 会 中，真 正 被 机 制 化

力量所支持的是伦理，而非道德。机制化力量聚

焦的是位分与职分，强化的是人的公民或国民意

识，指向的是对现代利 维 坦 的 归 属，而 这 种 公 民

（国民）教育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可以归属于伦理

教育，而非道德教育。以公民的养成为核心的伦

理教育指向现代利维坦对个人的规训，而不是道

德主体在其中共同自 我 实 现 的 机 制。无 论 是 做

大厦的砖瓦，还是做大 树 的 枝 叶，或 是 机 器 的 螺

丝钉，等等，曾经在伦理 话 语 中 作 为 观 念 动 员 的

形式而存在，这一观念动员显示它无法真正渗透

在另一方面被理性自主所突出的 道 德 主 体 的 存

在中。然而，如 今 它 不 再 生 存 于 观 念 中，而 是 作

为机制化力量，内卷地运作着，以非组织、非动员

的方式将主体带进其辖区，以至于利维坦的毛细

血管渗透到主体的每一个细胞中。

与伦理相关联的位分与职分不断被开采，但

道德性的性分却不断被亏空，因为人的性分的问

题涉及人是什么的问题，这一问题必须在超出人

的社会关系的畛域的层次上才能提出，在人与人

以外存在者共属的场域中才能被思及。然而，伦

理生活却将社会关系视为定义人的唯一视阈，当

其采用道德名义时，其所调动的仍然是浸透在观

念与体制中的伦理。一旦道德的向度后撤，当个

人面对政治社会的无道之理及其 陷 落 的 习 俗 生

活时，便没 有 了 可 以 调 动 的 道 德 资 源 与 精 神 力

量；而且当人寻求内在 的 身 心 安 顿 时，一 切 建 立

在职分与位分上的伦理生活又都变得无济于事，

因为脱离了道德性的伦理无法提供生存意义，它

的功能指向安全、稳定 与 秩 序，它 的 运 作 方 式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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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《山中来信》第１封中，卢梭强调，爱国主义 与 人 道 主 义 是 两 种 互 不 相 容 的 情 操，特 别 是 对 一 个 国 家 的 人 民 而 言

更是如此（参见〔法〕卢梭：《卢梭全集》第５卷，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２年 版，第３０４页）。在 公 民 教 育 中，祖 国 在 哪 里，人 就 在 哪

里，公民感觉自己是波兰人、法国人或俄罗斯人，而不只是人。爱国主义者对待外国人很冷酷，最幸福的国家是最容易摆脱

所有其他国家的那一个，与此相连的是，罗马人的人道精神从来不曾延伸到其领土之外，如果 暴 力 被 用 在 外 国 人 身 上 从 来

也不会被禁止。参看〔法〕茨维坦·托多罗夫：《脆弱的幸福：关于卢梭的随笔》，孙伟红译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，
第４８－５２页。



于使得个人以 道德亏欠 的 方 式 对 伦 理 负 债。正

是这种伦理生活的道德亏空才导致自我虚无化，

从而为各种灵性市场上的宗教与伪 宗 教 的 乘 虚

而入、泛滥而不止提供了前提条件。以道德名义

展开机制化了的教育，在 人 与 公 民 的 天 平 上，毫

无例外地偏向后者。于是，国民教育替代人的教

育，用国民教育渗透人文 教 育，二 者 并 行 不 悖 而

各有其能 的 畛 域 分 化 被 体 制 化、机 制 化 的 方 式

消除。

由于视阈的下移，人之所以为人的性分问题

被降到政治社会的畛域内部，不再承认有超出社

会之上的维度，无论性分的观念理解是建构主义

的还是实在论的，都无法 将 两 者 统 一，即 不 能 再

视为天人协作的结果，不再视为建构论与实在论

的分工与合作，换言之，真 正 性 分 概 念 的 匮 乏 导

致了对人的总体理解之不可能，人的观念在社会

关系的图像中被支离化、碎 片 化，人 的 自 我 理 解

实质地被交付给了不断移动着的位分与职分，而

缺乏真正性分的调节。在原本意义上，道德之性

分与伦理之职分和位分虽然构成主 体 定 位 自 己

的不同层次，但二者并非彼此隔绝。人在政治—

社会中的位分与职分并非一次性给 定 并 且 始 终

不变的，相反，它们往往是流动性的，甚至是复合

型的。譬如，我在 孩 子 面 前 是 父 亲，在 妻 子 面 前

是丈夫，在学 生 面 前 则 是 老 师，等 等。种 种 不 同

的角色与职位界定了我的责任，而且即便在面对

同一个人 时，在 不 同 情 境 下 我 也 会 有 不 同 的 角

色，在家中我可能是孩子 的 父 亲，但 孩 子 若 在 我

的班上上课，又 是 我 的 学 生，等 等。多 样 的 职 分

与位分之间可能是和谐 的，但 也 可 能 是 紧 张 的，

甚至是冲突的。譬如《血色黄昏》中的两个战士，

虽在战场上分属敌对阵营，但在血缘上却又是亲

兄弟，两个角色一旦在战 斗 中 相 遇，就 会 陷 入 尴

尬的境地。在这 种 情 况 下，性 分 可 以 成 为 职 分、

位分的更高层面上的调 节 者。性 分 虽 然 并 不 构

成职分、位分的内容，但可 以 调 节 者 的 身 份 参 与

位分和职分的整合与自我实现过程。

共同体处在有道状态时，伦理本身即能提供

生存的意义，因为伦理生 活 承 载 着 道 德，本 身 就

成为道德的落实；但当共 同 体 处 于 无 道 状 态 时，

伦理生活与道德断裂，伦理生活赖以运作的机制

转化为价值化的方式，而道德生活则无法被价值

化，只能在意义的维度 上 加 以 理 解，意 义 具 有 自

在的意 义，但 价 值 却 不 具 有 自 在 的 价 值。因 此

“生而为人”在道德的层面是有意义的，但在伦理

的层面上却必须经由主体的介入 即 以 价 值 化 方

式而被赋予价值，亦即作为以主体化方式成为人

的前提才能承载价值。

道德之所以可以发现自在的意义，就是因为

它本身作为天人连续性的体现，作为天人之间的

共振，是在社会与共同体之外的视阈来界定主体

的。当苏格拉底以哲学 的 方 式 探 寻 真 正 的 人 的

存在方式的可能性时，他必然背离雅典城邦的诸

神①；当柏拉图对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神话进行解

构、当亚里士多德将沉思生活提高到超出伦理－

政治生活的高度时，他们服务的都不再是雅典的

城邦共同体，相反，他们 恰 恰 解 构 了 古 希 腊 城 邦

的共同伦理生活②。从更大的视阈来看，解构伦

理生活的现有形式，是 为 其 更 新，即 走 向 新 的 可

能性做准备，但这意味 着 变 更 既 有 的 伦 理 生 活，

这一点是借助道德的 力 量 来 实 现 的。在 传 统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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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在《论政治经济学》中，卢梭在苏格拉底与卡托 之 间 做 了 对 照：卡 托 的 道 德 是 公 民 的 道 路，他 效 忠 的 是 伦 理 的 共 同

体，始终心系祖国，为祖国而生，没有祖国就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；而苏格拉底追寻的 则 是 人 的 道 德，他 追 求 个 人 的 美 德

与智慧，故而他只能以世界而不是雅典 作 为 他 的 祖 国。参 见《卢 梭 全 集》第５卷“政 治 经 济 学”，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２年 版，第

２２７－２２８页。
黑格尔指出：作为“道德的发明者”的苏格拉底 之 出 现，意 味 着 思 想 自 身 就 是 世 界 的 本 质，思 想 的 绝 对 的 在 本 身 内

发现和认识什么是“是”与“善”，道德的 人 是 那 种 生 活 在 反 思 中 的 人，个 人 能 够 做 出 最 后 的 决 定，同 城 邦 的 伦 理（国 家 与 风

俗）处在对立的地位。苏格拉底虽然继续履行公民职责，但其所服务的却已经不再是希腊 的 城 邦 了，它 的 真 正 归 宿 已 经 不

是现存的国家和宗教———伦理生活，而是思想的世界了。柏拉图接着将塑造希腊城邦 的 伦 理 生 活 与 集 体 无 意 识 信 仰 的 荷

马与赫西俄德驱逐了他的理想国。亚里士多德发现了比城邦生活更高的理论生活即 沉 思。雅 典 与 古 希 腊 伦 理 便 告 没 落。
参见〔德〕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，王造时译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２７８－２７９页。



国，道德是人与天的纵向 贯 通，这 里 的 主 要 问 题

是由尽心知性而知天的问题，它并不是将人的道

德完善导向人与人之间，相 反，它 是 导 向 人 与 某

种更广更深秩序之关联，并在这个秩序总体中为

人的自身定位。譬 如，在 朱 熹 看 来，仁 义 礼 智 信

并不是来自人与人的社会组织与社 会 实 在 的 框

架，而是与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金木水土木的五行

或者气化之元亨利贞存在着连续性，这种连续性

提供了一种借助于社会之外的力量 调 整 校 对 社

会之内的生活形式的方式。这意味着，道德教育

本身应该指向广泛意义上的人格的教育，即作为

人、成为人的教育，它 不 能 被 化 约 为 对 某 一 社 会

或共同体的效忠、服从。这是社会异化与伦理陷

落的解毒剂。

从思想上贞定道德与伦理的分际，乃是防御

性与治疗性的，它指 向 对 道 德 与 伦 理 的 误 用、滥

用与僭用的防范，因而现实化了的伦理生活如果

要保持自己的正当性，便不能再以道德的名义发

动在自己畛 域 之 外 的 动 员。当 然，在 理 想 层 面，

道德与伦理的结合和统 一、人 与 公 民 的 统 一，才

是最后的真实。在儒家思想中，二者之间的统一

与结合在忠或孝的问题中业已得到展现。在《郭

店楚简·鲁穆公问子思》中，鲁 穆 公 询 问 子 思 何

为忠臣时，子思 的 回 答 是 恒 称 其 君 恶 者 为 忠 臣，

这意味着在忠中，有 着 两 个 维 度 的 关 系 的 整 合：

主体自己与自己的关系，这 是 道 德 的 区 域；主 体

以臣的身份与君主的关系，这里涉及的是伦理的

区域。忠作为两个维度的整合，意味着以自己与

对于自己的关系为基础，并在此基础上处理与他

人（君主）的关系，这样，忠 于 某 人 就 不 是 如 当 代

语境中所构想的那 样 绝 对 地 服 从 某 人，相 反，而

是依照自己对自己之性分的原则来 处 理 自 己 对

他人的关系。子思强调的是，主体依照自己的性

分，依照自己的良知准则，即尽己，来对待作为他

者的君主，由此才有忠臣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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